
□ 上海左券律师事务所 杨春艳

2025 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办理已
从 3 月 1 日开始，将一直持续到 6 月 30 日。 纳税人在
纳税年度内已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且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的，需办理年度汇算：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应纳
税额且申请退税的；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
过 12 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 400 元的。

对于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实践中还有以下这些需要
注意的问题。

工资薪金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一般认为“工资、 薪金” 的个

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

人实际取得时， 也即支付方实际支

付时， 相应的法律依据主要有：

1. 《个人所得税法 （2018 修

正）》 第九条第一款规定： 个人所

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 以支付所

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 第二

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扣缴义务人向

个人支付应税款项时， 应当依照个

人所得税法规定预扣或者代扣税

款， 按时缴库， 并专项记载备查。

2.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

办法 （试行）》 第四条规定： “工

资、 薪金所得” 实行个人所得税全

员全额扣缴申报。

第六条第一款规定： 扣缴义务

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工资、 薪金所得

时， 应当按照累计预扣法计算预扣

税款， 并按月办理扣缴申报。

3. 《个人所得

税综合所得汇算清

缴管理办法》 （国

家税务总局令第

57 号 ） 第四条第

一款规定： 纳税人

按照实际取得综合

所得的时间， 确定

综合所得所属纳税

年度。

实务中， 因为

“工资、 薪金” 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引

发的争议主要有两

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工资、 薪金” 尚

未发放， 个人所得

税已经代扣代缴，

导致员工总收入税

率跳档， 需要多交税。

第二种情况是“工资、 薪金”

迟延发放， 导致“工资、 薪金” 所

属期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判定存

在差异， 并最终导致纳税人多交

税。

关于“工资、 薪金” 尚未发

放， 用人单位能否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 一般来说是不能的。

因为“工资、 薪金” 尚未支付

时， 不满足纳税人“实际取得” 这

一条件， 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尚未到来。

关于支付方累计多年迟延支付

“工资、 薪金”， 在实际支付时， 能

否按照“工资、 薪金” 所属期来确

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仅

从现有税法的规定来看， 仍值得商

榷。

2025 年 2 月 26 日公布并实施

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管理办法》 进一步明确了个人所得

税综合所得所属纳税年度的判断规

则———按照实际取得综合所得的时

间来确定。

该办法并未明确“纳税人多年

度收入被一次性支付并计税时， 该

如何汇算清缴” 的问题。

此外， 假如要将“工资、 薪

金” 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工

资、 薪金” 的所属期一一对应， 那

么纳税人之前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

缴结果是否需要调整？ 如果需要进

行调整， 是否会涉及滞纳金的问

题？

因支付方的原因导致的“工

资、 薪金” 迟延发放与经纳税人同

意的“工资、 薪金” 迟延发放， 在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判断规则上是

否应区别对待？

这些问题从现有法律层面来

看， 都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 在实

践中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纠纷。

缴税争议

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那么， 如果个人对于代扣代缴

的税款金额有异议， 该如何解决相

关争议呢？按照法律规定，这种情况

下当事人首先可以向上级税务机关

提出行政复议的申请。 如果不服复

议结果，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阴市人民法院曾发布 2024

年度典型案例， 其中有一则案例就

涉及缴税争议。

蔡先生历经诉讼， 讨回被拖欠

四年的工资及赔偿金近百万元， 却

被公司一次性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32.7 万元。 蔡某认为税务部门将多

年收入合并计税导致应纳税额畸

高， 经过行政复议， 税务机关认为单

位代扣代缴金额没错， 蔡先生于是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 蔡先生是因为

单位长期拖欠工资， 导致一次性取得

多年收入， 税务机关如果机械计税时

点计税会加重劳动者负担， 有违税收

公平， 支持了蔡先生要求撤销税务部

门所作案涉答复及所作案涉复议决定

的诉讼请求， 责令重新核算。 最终，

税务机关退还了蔡先生 4.7 万元个

税。

通过这起案件， 进一步厘清了税

务机关的法定职责， 指明在行政权力

与纳税人权利、 效率与公平等价值博

弈中应如何予以权衡和选择。

该案中， 将一次性收入纳入不同

纳税年度分别计税， 既保障了纳税人

的合法权益， 也未损害国家的税收收

入， 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

一。

个人所得

缴税的其他问题

除了确定需要纳税的个人所得，

以及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以下这些也

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首先是境外收入的缴税。 笔者就

接到过许多咨询， 询问“炒港股”

“炒美股” 是否需要缴税。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

条例以及《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公告》 等规定， 居民个人

的应税所得包括中国境内所得和来源

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其中利息、 股

息、 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

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

税率为 20%。

境外所得部分不与境内所得合

并， 分别单独计算应纳税额。

因此， “炒港股” “炒美股” 的

所得都是需要缴税的。

其次是关注税收居民身份识别问

题。 有不少被外派至海外工作的人员

咨询， 自己在中国境内的收入是否需

要在海外缴税。

比如， 张先生被委派至巴布亚新

几内亚工作， 一个年度在当地居住的

时间超过 183 天， 张先生担心巴布亚

新几内亚将其认定为当地居民， 要求

其就全球收入在当地缴税。

实践中， 中国税收居民如果按照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也可以被认定

为当地税收居民， 就会出现双重税收

居民身份问题。

一般来说， 这种情况下需要依据

“加比规则” 来确定税收居民身份。

“加比规则” 的使用有先后顺序， 即

按照“永久性住所—重要利益中心—

习惯性居处—国籍” 的先后顺序予以

识别确认， 只有当使用前一标准无法

解决问题时， 才使用后一标准。

需要提醒的是， 在这类情况下如

何厘清自己的纳税义务是个非常复杂

的问题， 最好是向专业人士进行咨

询。

最后是滞纳金问题。

有一些人被税务机关要求补缴个

人所得税， 并因此产生了滞纳金， 很

多补税人员都会疑惑： “税务机关通

知我缴税我就交了， 为什么还要收我

滞纳金？”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二十

五条规定： 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 行

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 申

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 结合《个

人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 个人取

得应税收入应自行履行个人所得税的

申报义务， 税务机关的通知并非法定

前置程序。

《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三十二条

规定：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

款的，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

缴税款的， 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

外， 从滞纳税款之日起， 按日加收滞

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该条款虽提到了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缴纳， 但税务机关的这一行为并非

滞纳金起算的前置条件。

因此， 纳税人应根据自己的情况

及时申报和缴纳个人所得税， 如果被

通知补税， 就需要同时负担相应的滞

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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